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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
100號9樓
承辦人：吳詩敏
電話：(02)2343-1443
傳真：(02)2304-7355
電子信箱：smwu@mail.baphiq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三字第11214890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20230721友善環境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作業方式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友善環境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作業方式」（如附

件），並自中華民國112年8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農業部暨所屬三級機關(構)組織法業奉總統112年5月31日

令公布，並經行政院112年7月13日院授人組字第

11220012671號令定自112年8月1日施行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
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
縣政府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
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臺東縣政
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

副本：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本局植
物防疫組、本局秘書室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158290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7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